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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依據：僑務委員會補助僑生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要點，訂定本作業規定。 

二、 目的：補助清寒僑生，抒解經濟困難，使其安心向學。 

三、 名額：依僑委會核配名額訂定之。 

四、 金額：依僑委會核給標準訂定之。 

五、 對象：依｢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｣來臺之僑生，並以清寒僑生為優先。 

清寒僑生得參酌下列情形之一認定之： 

(一)   依僑生所提供正式之海外財務證明或清寒證明。 

(二)  家長在臺定居，其上年度經核定之符合綜合所得稅免稅證明或稅捐單

位證明其全戶年度所得清單影本。 

(三)  僑生在臺生活拮据經本校師長推薦。 

六、 性質：申請僑生工讀金由國際暨兩岸教育中心安排工讀，以不影響課業為原

則。工讀時薪不低於勞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時薪標準。 

七、申請：公告期限內，至國際暨兩岸教育中心申請登記（備妥證明文件）。 

八、審核： 

(一)承辦單位召開審查會議，由研發長、國際暨兩岸教育中心主任及僑生輔導人

員等共同審查，必要時得約談申請者，確實瞭解其家境清寒狀況以便核定適當人

選。 

(二)  審查標準: 

 

  



清寒積分 項目 配分 

 父母雙亡 10 

 父親死亡或母親死亡 6 

 父母離異 4 

 清寒證明(政府機關證明) 8 

 清寒證明(家戶所得免稅證明) 6 

 清寒證明(學校證明) 4 

 清寒證明(民間團體證明) 2 

 全家均無工作人口 6 

 家庭就業人口 1人(含自營) 4 

 家庭就業人口 2人以上 2 

 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學生 (附殘障

手冊或醫院證明) 

6 

 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人士子女(附

殘障手冊或醫院證明) 

6 

 家庭就學人口 4人以上 4 

 家庭就學人口 3人 3 

 家庭就學人口 2人 2 

 家庭就學人口 1人 1 

 家庭房屋非自有(租屋/借宿/貸款

購屋) 

2 



 家庭房屋自有 1 

 近一年家人或家庭曾遭變故或近一

年內有特殊情況能提出證明 

3 

 近一年未獲得過本僑生工讀金及學

習扶助金 

3 

 

九、 僑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申請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，已補助者應停發或

繳回；另學習扶助金以該期未請領其他同類型獎助學金或工讀金者優先核

發。 

     (一)  前一期拒絕參與或無故未依學校規劃履行工讀或學習服務活動，致  

  工讀績效或學習服務活動成效不佳。 

(二) 前一期內記大過一次以上。 

(三) 犯刑事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而未受易科罰金或緩刑宣告。 

(四) 因故休學、退學或開除學籍。 

十、考核：由國際暨兩岸教育中心及受支援單位督考，工讀生有下列各款情事之

一，經查屬實者，撤銷其工讀資格，並由候補者遞補之。 

(一)  一個月內請假三次以上者，但病假不在此限。 

(二)  一個月內曠職一次以上者。 

(三)  受大過乙次以上處分者。 

(四)  受支援單位通知工讀不力，屢勸不聽者。 

十一、本作業規定經研發處處務會議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